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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20 世纪 30 年代，一种新材料———聚酰

胺（尼龙）的发明及推广使用，让透明轻薄的

尼龙丝袜一下子风靡全球，而它的推广者是

一名中国人。

据美国《华盛顿时报》专栏记者埃蒙斯·

希尔所著《庄继华传》载：“1928 年，德国出

现一种被称为聚酰胺的东西，这种像蛛丝一

样细，像钢丝一样强，像绢丝一样美的东西

吸引了女人的眼睛， 勾住了全世界男人的

心，因为庄继华先生，这种袜子很快风靡全

世界。美国的姑娘们在丝袜和男友之间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

庄继华是民国商界传奇人物，在大萧条

时期的美国股市里赚得大笔资金，在国外广

有产业。

而民国时期新式开衩旗袍与尼龙丝袜

的完美配搭，使中国女性的修长美腿“解放”

出来，第一次在这个古老国度的社交场合上

成为人们视觉的中心。从此丝袜与性感便画

上了等号。

一个时代的小说，往往反映那个时代的

特点。民国时期的小说就大量记录了这个时

期丝袜的流行。

熟悉上海市民生活的作家张爱玲曾在

自述中表达“自小就渴望长大，能抹上鲜红

鲜红的口红，穿上有网眼的黑色丝袜”，可见

丝袜在她少女时代的心中是成熟美丽的象

征。张爱玲的作品有大量对女性身着丝袜的

描写。 如《金锁记》中姜长安的形象是“悄悄

地走下楼，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

昏黄的楼梯上”。 姜长安长期被母亲曹七巧

压抑，思想保守 ，可也不能免俗 ，穿着白丝

袜，可见丝袜在民国时期已颇为都市女性接

受。

当然民国时期丝袜流行仅仅局限于大

城市中的上层女性，不菲的价格让平民妇女

望而却步。

经历民国时代的陈存仁在其《银元时代

生活史》一书中记录了大量民国时期上海人

的真实生活，其中就提到南京市市长刘纪文

受到弹劾， 原因仅是刘夫人花 25 元买了一

双丝袜。 要知道在当时 25 元足够满足普通

市民一家人一个月的基本生活了，显然没有

一定经济基础的都市女性是无法追赶流行

的。

（据《河北青年报》）

民国时丝袜价格不菲

夫人花 25元买双袜子 市长遭弹劾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乾隆再次下发“禁戏令”，要求

各省督抚：“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

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

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

行，请敕各督抚查办。 ”

近日，广电总局发布了针对省

级卫视的“限娱令”。 其实，早在乾

隆年间，清政府就曾颁发过“清版

限娱令”，并在同治年间得以延续。

管得很严厉

乾隆热爱戏曲，又非常热衷于禁戏、限戏

清代的戏曲业非常发达，这里有两个观察指标：

其一，随着戏曲娱乐业的兴盛，从业人员的增长，在

优伶云集的城市，通常都建立了地方戏曲界的“自治

组织”———“梨园公会”。 其二，戏曲在清代社会的受

欢迎程度也是空前的，当时的阔绰人家、达官贵人办

个喜宴请个贵客什么的， 如果没有叫来戏班子演戏

助兴，简直就显不出排场。就连乾隆皇帝也是出了名

的戏迷，他曾指令大臣编写“节戏”与“宫廷大戏”，创

立宫廷演戏的“月令承应”与“庆典承应”制度。

但就是这么一个热爱戏曲的皇帝， 又非常热衷

于禁戏、限戏。 乾隆四十年（1775 年），皇帝钦点戏文

《喜逢春传奇》有“不法字句”，谕令地方官“查明所有

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拉开了乾隆一朝严厉禁毁

戏曲运动的序幕。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11 月，皇

帝又在上谕说：“因思演戏曲本内， 亦未必无违碍之

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

查。 ”

乾隆一朝， 禁了大约 300 出戏， 禁戏的严厉程

度，为有清一代之冠。 清廷对民间戏曲的禁毁，也不

仅发生在乾隆一朝。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主

持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戏行动，查缴“淫词唱本”数

百种。

哪些戏被禁

“水浒戏”、“历史戏”、爱情戏都有

观剧看戏， 本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与娱

乐，大清的统治者为什么要对此如防大敌，这也不

让看，那也不让看？ 个中原因，道光年间一个叫做徐

时栋的官员说出来了：“场上窃玉偷香，则观者淫心

生；场上巧偷豪夺，则观者贪心生；场上任气力争，

则观者斗心生；场上使智用巧，则观者诈心生。 反而

是演忠孝节义之事，则观者之良心不觉而自动矣。 ”

因此，官府必须严格控制、限制戏目，宣扬暴力与造

反思想的“水浒戏”、“历史戏”，当然要坚决禁毁。

几部戏曲史上著名的爱情戏目，如洪升的《长生

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

的《牡丹亭》，都在禁戏之列。因为在官府看来，《西厢

记》《红楼梦》等戏，“近人每以为才子佳人风流韵事，

与淫戏有别，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

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

之最甚者。”也就是说，当时的官府是以老百姓的“精

神保姆”为己任的，他们禁戏其实有着良苦用心：防

止愚昧的老百姓被不健康的娱乐节目毒害。

打出“组合拳”

除了禁戏，

还管制剧本

“禁戏 ”只是清政

府净化 、 控制戏曲的

“组合拳”的一部分。除

了将那些“不健康 ”的戏目

禁毁之外，清政府还加强对

剧本的修改，如乾隆特别交

待地方督抚，对“有应删改”

的戏曲，“务为斟酌妥办”，并

且“粘签解京呈览”。当过内阁

中书的徐时栋还提出了一整套

非常有建设性 、 针对性的戏曲创

作指导意见———戏班所表演的戏

目， 要“以忠孝节义为主”；如果剧

情涉及“山海之荒唐 ， 鬼怪之变

幻”，则“要以显应果报为之本”；戏

文中凡是有“忠臣义士之遇害捐躯

者， 须结之以受赐恤 、 成神仙 ”，凡

是有“乱臣贼子之犯上无道者，须结

之以被冥诛、正国法”。 总而言之，就

是要增加道德教化 、 正面引导的内

容。

前面说到，清代的戏曲界出现了“梨园

公会”这样的“自治组织”，但这里的“自治”

是必须打引号的， 因为清政府不会允许民

间戏班子摆脱权力的控制网络。 据《燕都名

伶传》记述，京城梨园的会首，为“内务府堂

所派”，即内务府控制了伶人组织的领袖人

选； 内务府还任命旗人当“堂郎中”，作为京

城梨园的“主管单位”，会首遇有重大事宜，

要叩请堂郎中定夺；梨园子弟“每组新班”，

“须先将班名拟妥，送内务府堂郎中处审核，

俟准后始能出演”。 而堂郎中习惯搞官僚主

义， 对组建戏班的申请“经年累月， 不易揭

晓”， 所以又需要会首跑内务府送礼请托。

与其说当时的戏曲界是自治的， 不如说朝

廷与官府从未放松过对这一领域的管制。

（据《南方都市报》）

入冬以来，爱美的时髦女性依旧美丽“冻”人，满大街的黑

色丝袜点缀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翻阅民国时期的老

报纸、老期刊、小说，你会发现丝袜并非现代女性的专利，民国

时期已经赫然可见丝袜的身影了。

丝袜历史悠久，早在 16 世纪，法国宫

廷及上流社会已经流行，不过那时是被贵

族男性垄断，后来才慢慢为女性所青睐。

而丝袜作为舶来品，最早出现在清末

上海、广州等口岸开放城市中的买办商人

家中的女性身上。 在以小脚裹足为天经地

义的国人看来，这无疑是古代的“服妖”再

现，他们斥其为“二毛子”，更有极端顽固

的国人居然要用刀砍她们的脚背，欲撕破

这些“放荡下流”的什物。

民国以后，传统的礼教与风化观念受

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旧式服饰逐渐向国际

化风潮演变。 上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城市

女性兴起“文明新装”潮流。 这种“文明新

装”由留洋女学生和中国本土的教会学校

女学生率先穿着。

【价格不菲】 平民妇女望而却步

【大量描写】 小说记录流行盛况

【风靡全球】 丝袜推广者是中国人

【引领潮流】

女学生率先穿上丝袜

清朝也有

“限娱令”

乾隆时禁了大约 300 出戏

著名爱情戏目也在被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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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丝袜的民国女学生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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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丝袜广告。


